
 
華人廟宇委員會  

投標供應尼龍紗燈製作細則 (2026 年 ) 
 

I. 擬訂購數量、交貨日期及地點  

項次  貨品名稱  
*擬訂購

數量 (約 ) 
交貨日期  交貨地點  

(甲 ) 
1.大尼龍紗燈 (列明「沙田車公廟」) 100 29-1-2026

或之前  
沙田車公廟  

2 .細尼龍紗燈 (列明「沙田車公廟」) 200 

(乙 ) 
1 .細尼龍紗燈 (列明「佛堂門天后古廟」) 20 29-1-2026 

或之前  
佛堂門天后古廟 

2.細尼龍紗燈 (列明「筲箕灣譚公廟」) 20 筲箕灣譚公廟 
 

 

附註：  * 訂購數量將以投標結果通知信內列明 (只限中標者 )的數量為

準。如中標者未能在上述交貨日期或之前送交通知信內所訂購

數量的紗燈到指定收貨地點，華人廟宇委員會（「委員會」）有

權根據委員會所定的紗燈銷售價及所欠數量追討有關的損失。 
 

II. 貨品規格  

貨品名稱  支架尺碼  附帶裝飾件  

(一 ) 大尼龍紗燈  最寬點：  

 

直徑約 350 毫米  

(14 吋 ) 

1) 紗燈面上以螢光紅分別寫上廟

宇名稱及發財勝燈之字樣  

2) 其餘紗燈面均畫上花草圖案  

3) 裝設鐵線掛鈎、蠟燭插座及燈籠

墜飾  

4) 每個紗燈均附有小花燭一對  

5) 代黏貼由本委員會供應之廟宇

璽印貼紙  

(二 ) 細尼龍紗燈  最寬點：  

 

直徑約 250 毫米  

(10 吋 ) 
 

III. 包裝規格  

 上列各類紗燈均須以紙盒盛載，每個紗燈連同小花燭一對必須用粉

紅背心膠袋獨立包裝。如送交之紗燈未能符合本製作細則之規格或

包裝或與製成品樣本不同，委員會將拒絕接收任何不合規格之紗

燈，並根據委員會所訂的紗燈銷售價及所欠數量追討有關的損失。 



 

IV. 付款辦法  

 委員會於收妥 I(甲 )項貨品或 I(乙 )項貨品並確認滿意及收到承辦商

的發票正本後 60 天內或雙方同意的時段以銀行轉賬或轉數快形式

支付。  

 

V. 投標方法  

 投標者於填妥投標表格後，請用密口信封 (信封面請註明「供應尼

龍紗燈投標」字樣 )，連同製成品樣本 (請注意：投標書必須與樣本

分別放入兩個不同的信封內 )，於 2025 年 11 月 10 日中午 12 時前
投入秘書處設於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34 樓的指定

投標箱內，若 8 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極端情況或黑色暴雨

警告信號於截止投標當天的上午 8 時 45 分至中午 12 時內的任何時

段生效或維持生效，或任何原因華人廟宇委員會胡忠大廈 34 樓辦

事處於截止投標當天的上午 8 時 45 分至中午 12 時內的任何時段暫

停服務，則截標時間將順延至下一個工作天的中午 12 時。逾時遞

交的標書將不獲接納。投標結果將以專函通知投標者，所有遞交的

樣本一概不會發還投標者或供應商。華人廟宇委員會有權不接納任

何標書或出價最低之標書及有權隨時終止整個招標過程。同時，委

員會有權將本標書內要求供應的貨品交由多於一個承辦商承辦。如

有任何查詢，請於辦公時間內致電 3718 6888 與秘書處職員聯絡。 

 

 

個 人 資 料 收 集 聲 明 

 

承辦商在投標表格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被用作以下用途：  

1.  處理本投標及於有需要時作聯繫  

2.  委員會日後再次邀請承辦商報價／投標時作聯絡之用  

 

若承辦商不能提供所需的資料，或所提供之資料不正確，委員會將無法與承辦

商作出所需的跟進，敬請留意及備悉。  

 

除非委員會已取得承辦商的同意又或在法例要求／許可的情況下，否則委員會

不會將承辦商於投標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轉移給第三方。  

 

根據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的規定，承辦商有權查閱及更改其個人資料，並

有權索取「投標表格」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的複本。  

 

如對「投標表格」所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，包括查閱及更改資料，請與

委員會秘書處聯絡，電話號碼︰ 3718 6883  (鄧偉傑先生 )。  
 



 

投標表格  

供應尼龍紗燈 (2026 年 ) 
 

致：華人廟宇委員會  

 

 依照「投標供應尼龍紗燈製作細則 (2026 年 )」，本公司報價如下：  

 

貨品名稱  規格  單價 (每個 ) 

(一 ) 大尼龍紗燈  
如尼龍紗燈製作細則  

所列規格及條件  
港幣      元  

(二 ) 細尼龍紗燈  
如尼龍紗燈製作細則  

所列規格及條件  
港幣      元  

 

公司名稱  ：  

公司地址  ：  

   

聯絡人姓名  ：   職位：   

聯絡電話  ：  

商業登記證號碼  ：   簽發日期：   

   

   

簽署及公司印鑑  ：  

   

姓名及職位 (正楷 ) ：  

日      期  ：  

 

備註：  

1. 華人廟宇委員會（「委員會」）有權不接納任何標書或出價最低之標書

及有權隨時終止整個投標過程。同時，委員會有權將本標書內要求提

供的貨品交由多於一個承辦商承辦。  

2. 如投標者被發現向任何委員會成員或其聘請的員工提供利益、酬金、

獎賞或任何形式的借貸，委員會可以即時取消其投標資格及供應合

約，並要求該投標者賠償委員會因而所受的損失，以及向有關當局舉

報可能涉及的違法行為。  


